
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实施意见 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各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柳叶湖旅游度假区、西湖管理区、西洞庭管理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5〕64号）、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以及民政部、湖南省民政厅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充分发挥安乡县试点经验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有效破解散埋乱葬、土地资源浪费、丧葬陋习顽固等治理难题，推动全市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一、总体要求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，立足常德实际，坚持“政府主导、公益为本、生态优先、群众自愿”的工作原则，系统推进全市生态安葬设施建设、散坟生态化治理和殡葬领域移风易俗。
二、工作目标
2026年起，各区县（市）每年建成两个以上乡镇节地生态安葬示范点，到2030年底前实现全市所有乡镇示范点全覆盖。全市经营性公墓、城镇公益性公墓按规定划定生态墓区。
按照“严控增量、消化存量”的原则，扎实推进全市散埋乱葬问题综合治理。到“十五五”末，全面建成城乡统筹、覆盖全域、惠民便民、绿色文明的节地生态安葬体系。
三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加快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。经营性公墓和城镇公益性公墓须划定独立的生态安葬区，引导群众自愿选择树葬、花坛葬、草坪葬等节地生态葬式。按照省级生态墓地建设标准，因地制宜推广生态化改造型、口袋公园型、依山就势型、园林景观型等建设模式，有序推动每个乡镇建成一个生态安葬示范点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，重点对散埋乱葬及历史安葬点实施生态化改造，并将腾退土地改建为村级公益性生态墓地。
（二）推进散坟生态综合治理。指导乡镇以村（居）为单位开展排查，建立散坟信息台账。按照“就地生态深埋、迁移入园、覆土绿化”三类措施分类施治：对偏远山地及非耕地内的散坟，就地覆土深埋、植树复绿，不留坟头；对公路沿线、河湖岸边及基本农田内的散坟，因地制宜进行生态化改造或引导迁移；对连片老旧坟山，统一绿植覆盖，改造为村级生态安葬点。
（三）健全惠民殡葬奖补机制。对选择树葬、花葬、骨灰花坛葬、骨灰撒散、深埋无标识等节地生态葬式的群众，按政策由属地财政给予一次性奖补。各县市区须将节地生态安葬的建设、治理、奖补经费足额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；市级财政设立殡葬改革专项资金，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区县予以支持。
（四）深化殡葬领域移风易俗。指导村（社区）将文明治丧、生态安葬纳入村规民约及红白理事会章程，制定墓地管理公约，落实安葬登记制度。推行殡葬文明 “红黑榜”，褒扬生态安葬家庭、曝光违规丧葬行为，依托红白理事会常态劝导。推动党员干部带头简办丧事、抵制封建迷信，弘扬厚养薄葬文明新风。
四、保障措施
健全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村居落实”的闭环责任体系，把殡葬改革列为“一把手”重点民生工程，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、乡镇党委书记述职评议，压实各级工作责任。构建民政牵头，公安、自然资源、林业等多部门联动综合监管机制，依法从严查处违规占用耕地、基本农田、生态红线私建坟墓，毁林损毁植被修建豪华墓，倒卖炒卖公益性墓穴，生产销售超标石材墓碑、封建迷信殡葬用品，违规兴建宗族墓地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
五、附则
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各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在本文件印发后，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配套实施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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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2026年7月 日
